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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被动守法为主动守法和护法 
 

——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系列谈(上) 
 

 常纪文  
 

  目前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共识。在靠文化精神立国和治国的中华民族，

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，必须培养和建设体现环境友好型价值理念的社会文化。  
  一、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 
  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，只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，才能把被动的环境守法行为转化

为主动的的环境守法和护法行为；只有在全社会形成自觉遵守环境法律的风尚，才能促进国家之

间的环境互信、沟通和协作，促进国家、区域甚至全球的环境安全。  
 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，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活文明的

重新检讨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。环境友好价值理念的提倡在发达国家由来

已久，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也直接或间接地认可了这一思想。如 1982 年的《世界自然宪章》在导
言中就指出:“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才有最好的机会发挥创造力和得到休息与娱乐。”1992年
的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》中宣告:“人类⋯⋯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
果的生活的权利。”  
  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也显得非常迫切。为此，十六届

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。这个目标把环境友好作为经济和社会是否科学发

展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，可以说是我国政府借鉴国外先进发展文化理念的又一创举。  
  二、我国早期的环境文化法制建设  
 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，如儒家提倡“天人合一”、道家提出

“道法自然”、佛家提出众生平等的“佛性”等，都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其核心思想。而且，

历代统治者都注重通过立法来确认和发展这种社会文化。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，一些反映朴素

但非常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的法律规范，对各时代的立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 
  从法学的角度观察，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环境社会文化建设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:一是顺应
天意，以自然现象作为行事的准则。二是内涵朴素，将对各种生物的观测结果上升为朴素的自然

规律。三是重视通过严峻的刑法来保护自然，这和早期“重刑轻民”和“刑民不分”的立法影响

分不开。四是被动性守法的色彩浓厚，缺乏主动的鼓励性规定。五是环境立法并不是以保护生态

功能为第一目的，统治者并不反对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森林、矿产等自然资源，只是反对浪费和盲

目性的开发与利用。因此，那时的资源保护立法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令的性质是功利主义的。如

果说这些立法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功能的作用，那么也只能算是功利主义立法行为的附带效

果。  
  三、国际环境文化法制建设对我国的影响  
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中国的环境文化受到了西方的强烈影响，国际环境运动的文化启示和

国际法律文件的环境文化建设要求，均对我国的环境文化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。  
 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之后，1973年 8月，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，
审议通过了“全面规划、合理布局、综合利用、化害为利、依靠群众、大家动手、保护环境、造

福人民”的环境保护工作 32 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——《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
干规定》。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后，中国政府 1994年制定完成并批准通过了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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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21 世纪议程——中国 21 世纪人口、环境与发展白皮书》。之后，我国在一系列环境立法和规
划、行动计划等规范性文件中阐述了环境文化建设的要求与基本对策。这些工作成就说明，目前，

中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悠久、开放和丰富的文化法制底蕴。  
  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) 


